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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 T 823一 2002

微机型反时限电流保护通用技术条件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反时限电流保护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和运输等。

    本标准适用于发电机、电动机、电网等需要反时限过流、过负荷的继电保护装置，作为这类产品研

制、生产、设计、运行和检验的依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 (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适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191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I' 1360-1998 印制电路网格体系 (idt IEC97-1991)

    GB/T 2423.1-2001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A:低温
    GB/I' 2423.2-2001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B:高温

    GB/I 2423.3-1993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Ca:恒定湿热试验
    GB/I 7423.9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Cb:设备用恒定湿热

    GB/I 2887 电子计算机场地通用规范

    GB/I 7261-2000 继电器及装置基本试验方法
    GB/I' 9361计算机场地安全要求
    GB/I 11287 电气继电器 第21部分:量度继电器和保护装置的振动、冲击、碰撞和地震试验

                第1篇:振动试验 (正弦)(idt IEC 60255-21-1: 1988)
    GB/I' 14598.9-1995 量度继电器 第22部分:量度继电器和保护装置的电气干扰试验

                        第3篇:辐射电磁场干扰试验 (idt IEC 60255-22-3: 1989)

    GB/I' 14598.10-19% 电气继电器 第22部分:量度继电器和保护装置的电气干扰试验

                        第4篇:快速瞬变干扰试验 (idt IEC 60255-22-4: 1992)
    GB/I 14598.13-1998量度继电器和保护装置的电气干扰试验

                        第1部分:1 MHz脉冲群干扰试验 (idt IEC 60255-22-1: 1988)

    GB/I 14598.14-1998 量度继电器和保护装置的电气干扰试验
                        第2部分:静电放电试验 (idt IEC 60255-22-2: 1996)

    GB 16836-1997 量度继电器和保护装置安全设计的一般要求
    DL/I' 478-2001 静态继电保护及安全自动装置通用技术条件
    DL/I 667 远动设备及系统 第5部分:传输规约 第103篇:继电保护设备信息接口配套标准

技术 要求

3.1 工作环境的大气条件

    a)环境温度:一5℃一+401C，一10℃一+551C;

    b)相对湿度:5%一95%(在装置内部既不应凝露，也不应结冰);
    c)大气压力:86kPa- 106kPa, 660a-110kPao

3.2 仲裁试验的标准大气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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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环境温度:+20℃士2'C;
    b)相对湿度:45%一75%;

    c)大气压力:86kPa-10&Pao
3.3 试验的标准大气条件

    a)环境温度:+15℃一+351u;
    b)相对湿度:45%一75%;

    c)大气压力:86kPa--106kPao
3.4 贮存、运输极限环境温度

    装置的贮存、运输及安装极限的环境温度为一25℃和+70r-，在不施加任何激励量的条件下，不出

现不可逆变化。温度恢复后，装置性能符合3.7, 3.8, 3.9的规定。

3.5 周围环境

    装置的使用地点应无爆炸危险、无腐蚀性气体及导电尘埃、无严重霉菌、无超过3.12, 3.13,
3.14要求的振动源存在，无超过3.15的电磁场存在。有防御雨、雪、风、沙、尘埃及防静电措施。场
地应符合GB9361规定。接地电阻应符合〔:B 2887的要求。

3.6 电源

3.6.1 交流电源:

    a)额定电压:单相220V，允许偏差一15%一+10%;

    b)频率:50Hz，允许偏差士1Hz;

    c)波形:正弦，波形畸变不大于5%0

3.6.2 直流电源:

    a)额定电压:220V, 110V;
    b)允许偏差:一20%一+10%;
    c)纹波系数:不大于5%0

3.7主要技术参数

3.7.1 额定参数:

    a)交流电流:5A, IA;
    b)频率:50Hz;

    c)直流电压输人:220V, 110V.
3.7.2 功率消耗:

    a)交流电流回路:当额定电流为5A时，每相不大于1 VA;

                    当额定电流为IA时，每相不大于0.5VAo
    b)直流电源回路:不作规定。

3.7.3 过载能力:

    a)交流电流回路:2倍额定电流，连续工作;

                      10倍额定电流，允许 los;

                    40倍额定电流，允许 lso

    b)交流电压回路:1.2倍额定电压，连续工作;

                      1.4倍额定电压，允许loso

    c)直流电源回路:80%一11096额定电压，连续工作。

3.7.4 测量组件的准确度:
    a)整定误差:不超过士2.5%;

    b)温度变差:在工作环境温度范围内相对于20℃士2℃时，不超过士2.5%.
3.8 整套装置的主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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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 装置应具有独立性、完整性、成套性，装置应含有所需的反时限电流保护功能。

3.8.2装置应具有在线自动检测功能，当检测到组件故障时，能发出装置异常信号，并不误跳闸。
3.8.3装置应设有自复位电路，在因电气干扰而造成程序错乱时，应能通过自复位电路自动恢复正常

工作。

3.8.4 装置的所有引出端子不允许同装置弱电系统有直接电的联系。针对不同回路。可以分别采用光

电祸合、继电器转接、带屏蔽层的变压器等隔离措施。

3.8.5装置应有通信接口，并能通过接口向监控设备或后台机传递保护动作状态、动作顺序、动作时

间、故障类型等信息。通信传输规约应符合DL/T 667规定。
3.9 各种反时限保护功能的主要技术要求

    装置的反时限保护配置可根据被保护设备的实际情况确定，但选择的反时限电流保护应能达到下面
的性能指标。

3.9.1反时限过流保护。
    a)反时限特性:

      k

(I/I$)c一1

    式中:

    C— 反时限特性常数，一般反时限，C=0.02，非常反时限，C=1，极度反时限，C=2;

    IB— 基准电流;

    I— 动作电流;
    k— 反时限常数。

    b)反时限下限启动电流定值范围:0.11�-2I�, 1。为TA二次额定电流，以下同。
    c)反时限常数定值范围:1一1000
    a)反时限上限电流定值范围:0.17�-20I�o

    e)反时限上限时间定值范围:O. ls-loso

    f)电流定值误差:士2.5%或士0.021�0
    g)定时限时间误差:t 2.5%或1 40ms，反时限时间误差见3.9.70

3.9.2 定子绕组反时限过负荷保护。

    a)反时限特性:

          k

一(I/IB)z一k2}

    式中:

    kQ— 散热系数;

    IB 基准电流;

      I— 动作电流;

    k— 反时限常数。

    b)反时限下限启动电流定值范围:O. 01 I�-17�0
    c)反时限常数定值范围:1一1000
    d)散热系数:0.5一1.50

    e)反时限上限电流定值范围:OA I。一20ha
    f)反时限上限时间定值范围:0.1。一IOso

    g)电流定值误差:士2.5%或士O.01ino
    h)定时限时间误差:土2.5%或士40ms，反时限时间误差见3.9.70

3.9.3 转子表层负序反时限过负荷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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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反时限特性:
        A

一Iz 2一I瑟

    式中:

    IZ— 发电机负序电流标么值;

  12-— 发电机长期允许负序电流标么值;
    A— 发电机短时负序转子发热常数。

    b)反时限下限启动电流定值范围:0.O1I�--2I�o
    c)发电机短时负序转子发热常数定值范围:1一1000
    d)发电机长期允许负序电流定值范围:0.01标么值一0.20标么值。

    e)反时限上限电流定值范围:0.1 Io-20100

    f)反时限上限时间定值范围:O.ls--loso

    g)电流定值误差:士2.5%或士0.011�o
    h)定时限时间误差:土2.5%或士40ms，反时限时间误差见3.9.70

3.9.4 励磁回路过负荷保护。

    a)反时限特性:

c-喻(I/ 一k',

    式中:

    k,一 散热系数;

    Ia— 基准电流;

    C— 转子绕组过热常数。
    b)反时限下限启动电流定值范围:O. l I� -21�0
    c)转子绕组过热常数定值范围:1一1000

    d)散热系数:0.5一1.50

    e)反时限上限电流定值范围:0.1I�--20In-
    f)反时限上限时间定值范围:O.ls--loso

    8)电流定值误差:士2.5%或士0.021n-
    h)定时限时间误差:士2.5%或士40ms，反时限时间误差见3.9.70

3.9.5 电动机热过载保护。

    a)冷态特性:当在热过载发生之前被保护设备处于无负荷电流的基准和稳态条件时，热过载保护

以热效应时间常数为基础的曲线，可表示为规定的动作时间和电流之间的特性曲线。由下列公式给出:
      IZ

IZ一(k·IB)z

    式中:

    t— 动作时间;

    :— 时间常数，反映电动机的过负荷能力;

  IB— 基准电流，即保护不动作所要求的规定电流极限值;

    k— 常数;

    I— 继电器电流。
    b)热态特性:把热过载发生之前被保护设备的稳态负荷电流的热效应考虑在内，其特性曲线与具

有全记忆功能的继电器的预热相关，可表示为规定的动作时间与电流之间的特性曲线。由下列公式给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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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z一Ip

                                      IZ一(k·I B)2

    式中:

    IB— 过负荷前的负载电流;

    其余符号含义同前。
    C)基准电流的整定范围(反时限下限):0.11�-2.01�0

    d)常数k定值范围:1.0一1.20
    e)动作电流的有效范围:1.251�-8I�o

    f)反时限上限电流定值范围:0.1 I�-20I_

    8)反时限上限时间定值范围:0.Is--loso
    h)电流定值误差:士2.5%或土0.021,
    j)定时限时间误差:12.5%或士40ms，反时限时间误差见3.9.70

3.9.6 反时限零序过电流保护。

    a)反时限特性:

      k

( I /,OR) c一1
    式中:

    C— 反时限特性常数，一般反时限，C=0.02，非常反时限，C二1，极度反时限，C=2;
    k— 反时限常数;

  IOB~一 零序电流反时限启动定值;

    I— 动作电流。

    b)反时限下限启动电流定值范围:0.01In--27�0
    c)反时限常数定值范围:1一1000

    d)反时限上限电流定值范围:0.1 I� -20I�o
    e)反时限上限时间定值范围:0.1s-loso

    f)电流定值误差:士2.5%或士0.021,
    h)定时限时间误差:土2.5%或士40ms，反时限时间误差见3.9.70

3.9.7 反时限时间误差。

    满足以下两条件之一:

    a)时间误差:士5% (1一1 /80I B)或士40ms, I为动作电流值，IB为基准电流。

    b)动作电流I与计算电流Ic误差:土2.5%或土0.027�, Ic由动作时间经反时限公式计算值。
3.10 绝缘性能

3.10.1绝缘电阻:
3.10.1.1按GB/T 7261-2000中20.3试验部位，分别用直流开路电压250V或500V的兆欧表测量

其绝缘电阻值。

冬.10.1.2 在试验的标准大气条件下，不同电压等级的各回路之间绝缘电阻应符合表1中的规定值。

                                  表 1 回路绝缘电阻规定值

额定绝缘电压
        v

绝缘电阻要求
      Mn

<60 >-20(用 250V兆欧表)

}60 )20(用 500V兆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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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2 介质强度:

3.10.2.1在正常试验大气条件下，装置应能承受频率为501-12，历时lrnin的工频耐压试验而无闪络及

元器件损坏现象。如需要时也可采用直流试验电压，其值为规定交流电压试验值的1.4倍。

3.10.2.2 试验电压值按表2进行选择。

                                      表 2 试 验电压 值

被 试 电 路
额定绝缘电压

        V

试验电压值

      V

整机输出端子和背板线一地 >60-250 21日洲)

直流输人回路一地 >60-250 }{ 2000
交流输人回路一地 >60-250 一一 2000
信号和报警输出触点 地 一 >60-250 一一 2000
无电气联系的各回路之间 一 >60-250 一一 2000
整机带电部分一地 X60 」一 500

3.10.2.3试验过程中，任意被试回路施加试验电压时，其余回路等电位互联接地。

3.10.3 冲击电压:在试验的标准大气条件下，装置的电源输人回路、交流输人回路、输出触点回路对

地，以及回路之间，应能承受1.2/50ts的标准雷电波的短时冲击电压试验，开路试验电压5kV，装置
应无绝缘损坏。

3.11 耐湿热性能

3.11.1 恒定湿热试验:装置应能承受GB/T 2423.9规定的湿热试验，最高试验温度+40̀C，最大湿

度9596，试验持续时间为48h。根据3.10.1的要求，在试验结束前2h内，测量各导电回路对外露非带

电金属及外壳之间、电气上无联系的各回路之间的绝缘电阻值应不小于1.5Mo，介质强度不低于
3.10.2规定的介质强度试验电压幅值的75 96 0

3.11.2 交变湿热试验:装置应能承受GB/T 7261-2000第21章中规定的湿热试验，最高试验温度+
40̀C，最大湿度95%，试验2周期，每一周期历时24h。根据3.10.1的要求，在试验结束前2h内，测

量各导电回路对外露非带电金属及外壳之间、电气上无联系的各回路之间的绝缘电阻值应不小于

1. 5MSZ，介质强度不低于3.10.2规定的介质强度试验电压幅值的75%0

    注:以上两种方法，可根据试验条件和使用环境，选其中之一。

3.12 振动 (正弦}

3.12.1振动响应:装置应能承受GB/1' 11287-2000中4.3.1规定的严酷等级为1级的振动响应试

验 。

3.12.2 振动耐久:装置应能承受 GB/1' 11287-2000中4.3.2规定的严酷等级为1级的振动耐久试

验。

3.13 冲击

3.13.1冲击响应:装置应能承受GB/1' 11278-2000中4.2.1规定的严酷等级为1级的冲击响应试

验，试验期间及试验后装置的性能应符合该标准5.1规定的要求。

3.13.2 冲击耐久:装置应能承受GB/1' 11278-2000中4.2.2规定的严酷等级为1级的冲击耐久试

验，试验期间及试验后装置的it能应符合该标准5.2规定的要求。
3.14 碰撞

    装置应能承受GB/1' 11278-2000中4.3规定:严酷等级为1级碰撞试验，试验期间及试验后装置
的性能应符合该标准5.2规定的要求。

3.巧 电气干扰

3.15.1 脉冲群千扰:装置应能承受GB/P 14598.13-1998中3.1.1规定的严酷等级为m级的1NII 1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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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l00kHz的脉冲群干扰试验，试验期间及试验后装置的性能应符合该标准中3.4规定的要求。
3.15.2 静电放电:装置应能承受GB/I' 14598.14-1998中4.2规定的严酷等级为m级的静电放电试

验，试验期间及试验后装置的性能应符合该标准4.6规定的要求。

3.15.3辐射电磁场干扰:装置应能承受GB/1' 14598.9-19%中4.1.1规定的严酷等级为m级的辐射
电磁场干扰试验，试验期间及试验后装置的性能应符合该标准4.5规定的要求。

3.15.4快速瞬变干扰:装置应能承受GB/1' 14598.10-19%中4.1规定的严酷等级为m级的快速瞬
变干扰试验，试验期间及试验后装置的性能应符合该标准4.6规定的要求。

3.16 电源影响
3.16.1交流电源影响:在试验的标准大气条件下，改变3.6. la)中规定参数为选定的极限条件 (其

余为额定值)，装置应可靠工作，功能及技术指标符合3.8, 3.9的规定。

3.16.2 直流电源影响:
    a)在试验的标准大气条件下，改变3.6.2a)中规定参数为选定的极限条件 (其余为额定值)，装
      置应可靠工作，功能及技术指标符合3.8, 3.9的规定。

    h)将输人直流电源正负极性颠倒，装置应无损坏，并在恢复极性后能正常工作，功能及技术指标
        符合3.8, 3.9的规定。

    c)按GB/1' 7261-2000第15章的规定，进行辅助激励量直流中断响应试验，中断时间由企业标

      准规定，试验期间装置应正常工作。
3.17 连续通电

    装置完成调试后，出厂前应进行不少于100h(室温)或72h (4010)连续通电试验，各项参数和性

能应符合3.8、3.9的规定。

3.18结构、外观及其他
3.18.1装置机箱前面宜有透明面罩。
3.18.2 装置机箱应采取必要的防静电及电磁辐射干扰的预防措施。机箱的不带电金属部分在电气上连

成一体，并可靠接地。

3.18.3机箱应满足发热元器件的通风散热要求。
3.18.4 机箱模件应插拔灵活，接触可靠，互换性好。

3.18.5 结构设计应据安装地点要求不同考虑相应方案。

4 试验方法

41试验条件
4.1.1除另有规定外，各项试验均应在3.3规定的试验标准大气条件下进行。

4.1.2 被试装置和测试仪表必须良好接地，并考虑周围环境电气干扰对测试结果的影响。

4一2 结构和外观检查

    根据3.18的要求按GB/T 7261-2000第4章规定的方法进行。

4.3 主要功能及技术要求试验
    根据3.8, 3.9的要求由企业标准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4.3.1热性能试验条件:
    a)冷态试验条件:输人电流应从零突变到IB的适当倍数。在重新施加电流前继电器应返回至初始
        状态。

    b)热态试验条件:以一定的负载电流激励继电器一定时间，使继电器在该点上达到热平衡，然后

      应以基准电流IB的适当倍数的电流激励继电器。
    在进行下一步试验前，应使继电器返回并稳定在原负载电流下。

4.3.2 苍本性能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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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反时限上限试验:输人电流使反时限上限保护动作，即为反时限上限电流动作值;加人1.2倍
        反时限上限定值的动作电流，测量动作时间。

    b)反时限动作时间试验:在冷态条件下突加电流 (负序电流)，电流 (负序电流)大于启动电流，
        使反时限保护动作，测量动作时间。

    c)反时限累积功能试验:在冷态条件下突加电流(大于下限值)，加人时间为计算动作时间的1/2，再

        将电流突增1倍(小于上限值)，保护动作总延时应为两个电流对应反时限动作时间的平均值。

    d)反时限散热功能试验:输人电流使反时限保护动作，断开电流反时限保护开始散热，在热积累

        值显示为零前，突加电流，此时开始到反时限保护动作的延时应小于冷态条件下反时限保护动

        作延时。

    e)反时限下限试验:输人电流使反时限下限保护功能动作，即为反时限下限电流动作值。
4.3.3 微机保护装置的其他功能及技术要求试验:

    a)硬件系统自检;
    b)硬件系统时钟校核;
    c)通信及信息输出功能;

    d)开关量输人输出回路检查;
    e)采样线性度范围，20倍整定值保证线性，40倍整定值保证动作准确。

4.4 绝缘性能试验
    根据3.10绝缘性能要求，按GB/1 7261-2000第20章规定，分别进行绝缘电阻测量、介质强度

及冲击电压试验。

4.5 低温试验
    根据3.1中a)的要求，按GB/1 7261-2000第12章规定进行，在低温环境下低温试验装置的性

能应符合3.7.4的规定。

4.6 高温试验

    根据3.1中a)的要求，按GB/1' 7261-2000第13章规定进行，在高温环境下高温试验装置的性

能应符合3.7.4的规定。
4.7 湿热试验

    根据3.11的要求，按(>B/12423. 9或GB/17261的规定和方法对装置进行湿热试验。

4.8 电气千扰试验
4.8.1脉冲群千扰试验:根据3.15.1的要求，按GB/1 14598.13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4.8.2 辐射电磁场干扰试验:根据3.15.2的要求，按GB/T 145983.9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4.8.3 快速瞬变干扰试验:根据3.15.3的要求，按GB/1' 145983. 10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4.8.4 静电放电试验:根据3.15.2的要求，按(iB/1' 14598.14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4.9 连续通电试验
4.9.1连续通电是出厂检验的最后试验项目，通过连续通电的装置方可装箱发运。
4.9.2 连续通电试验的被试装置只施加直流电源，必要时可施加其他激励量进行功能检测。
4.9.3 连续通电试验时间为 100h(室温)或72h (4010 ) o

4.9.4 在连续通电试验过程中，装置应工作正常，信号指示正确，不应有组件损坏或其他异常情况出

现。如出现组件损坏，更换组件后重新计时通电。

4.10振动试验
    根据第3.12的要求，按GB/1' 11287规定的方法进行振动响应和振动耐久试验。

4.” 冲击试验
    根据第3.13的要求，按GB/1' 11287规定的方法对装置进行冲击响应和冲击耐久试验。

4.12 碰撞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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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第3.14的要求，按(!B/T 11287规定的方法对装置进行碰撞试验。

4.13温度贮存试验
    装置不包装、不施加激励量，根据3.4的要求，先按GB/TB 2423.1的规定进行低温贮存试验。在

一25℃下持续时间为2h，在室温下恢复2h后，再按GB/T 2423.2的规定进行高温贮存试验，在+701v
下持续时间为2h，在室温下恢复2h后，再施加激励量进行电气性能检测，装置性能应符合3.7, 3.8,

3.9的要求。

4.14功率消耗
    根据3.7.2的要求，按〔;日/T 7261-2000第10章的规定进行功率消耗测试。

4.15 直流电源影响试验
    根据3.6.2的要求，按GB/T 7261-2000第15章的规定进行试验。

5 检验规则

    产品检验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两种。

5.1出厂检验
    每台装置出厂前必须由制造厂的检验部门进行出厂检验，出厂检验在正常试验大气条件下进行检验

项目如下:

    a)外观检验;
    b)功能检验;
    c)绝绝电阻试验;

    d)介质强度试验;
    e)连续通电试验。

5.2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在正常试验大气条件下进行。

5.2.1 凡遇下列情况之一 应进行型式检验

    a)新产品定型鉴定前;

    b)产品转厂生产定型鉴定前;
    c)连续批量生产的装置每四年一次;

    d)正式投产后，如设计、工艺材料、元器件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e)产品停产一年以上又重新恢复生产时;

    f)国家技术监督机构或受其委托的技术检验部门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9)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批产品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h)合同规定时。

5.2.2 型式检验项目

    a)外观检查;

    b)功能检验;
    c)绝缘性能试验;

    d)功率消耗;
    e)直流电源影响试验;

    f)高低温试验;
    9)温度贮存试验;

    h)抗电气千扰试验;

    1)湿热试验;
    J)振动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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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冲击试验;

    1)碰撞试验。

5.2.3 型式检验的抽样与判定

5.2.3.1 型式检验从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任意抽取两台作为检验样品，然后分两组分别进行。

    A组样品按5.2.2规定的a), b), c), d)各项进行技术性能检验。

    B组样品按5.2.2规定的e), h), i), J), k), 1)各项进行技术性能检验。
5.2.3.2 样品经过型式检验未发现主要缺陷，则判定产品合格，检验中如发现有一个主要缺陷，则进
行第二次抽样，重复进行型式检验。如未发现主要缺陷，仍判定该装置型式检验合格，如第二次抽样样

品仍存在主要缺陷，则判定型式检验不合格。
5.2.3.3装置样品型式检验结果达不到3.4, 3.9--3.16要求中的任一条时，均按存在主要缺陷判定。

5.2.3.4 检验中装置出现故障允许进行修复，修复内容，如对做过检验的项目的检验结果没有影响，

可继续往下进行检验，反之，受影响的检验项目应重做。

6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6.1标志

6.1.1每台装置必须在机箱的显著位置设置持久明晰的标志或铭牌，标志下列内容:

    a)装置型号及代号;
    b)产品名称的全称;
    c)制造厂名全称及商标;

    d)额定参数;
    e)对外端子接线图 (或表);

    f)出厂年月及编号。

6.1.2 包装箱上应以不易洗刷或脱落的涂料作如下标记:

    a)发货厂名，产品名称、型号;
    b)收货单位名称、地址、到站;

    c)包装箱外形尺寸 (长x宽x高)及毛重;
    d)包装箱外面写定 “防潮”、“向上”、“小心轻放”等标志字样。

6.1.3 应标示产品标准编号。
6.1.4 标志和标识应符合GB 191的规定，安全标志应符合GB 16836的规定。

6.2 包装

6.2.1产品包装前的检查:
    a)产品的合格证书和技术文件、附件、备品、备件齐全;

    b)产品外观无损伤;
    c)产品表面无灰尘。

6.2.2 包装的一般要求:产品应有内包装和外包装，插件插箱的可动部分应锁紧扎牢，包装应有防尘、
防雨、防水、防潮、防振等措施。

6.3 产品应适于陆运、空运、水运 (海运).运输装卸按包装箱上的标志进行操作
6.4 贮存

    包装完好的装置应满足3.4规定的贮存运输要求，长期不用的装置应保留原包装，在相对湿度不大

于85%的库房内贮存，室内无酸、碱、盐及腐蚀性、爆炸性气体和灰尘、雨、雪侵害。


